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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
出生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祖籍河
东郡（今山西省运城市一带），唐代文学
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事迹
见于新旧《唐书·柳宗元传》《柳河东
集》，代表作有《江雪》《黔之驴》《封建
论》和《永州八记》等。《断刑论》是柳宗
元所写的一篇政论，分为上下两篇，学
界多认为上篇已佚，现存内容为下篇。
文中，柳宗元对“赏以春夏，刑以秋冬”
的传统理论持反对观点，并将这一观点
上升到治国理政层面，认为应当坚持包
括“去大惑”与“立大中”两个方面的“圣
人之道”。所谓“去大惑”即破除“天人
感应”“赏刑顺天时”等虚妄观念，“立大
中”即既不机械固守成规，也不肆意妄
加变通，而是以“经”（根本原则、常行之
法） 为根基，以“权”（因时制宜的灵
活策略）为手段，让二者相辅相成。正
如柳宗元在 《时令论》中所言：“立大
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之
信也。”《断刑论》是柳宗元哲学思想与
政治主张在法律层面的体现，内容批判传统、质疑成说、针砭时弊，富有
革故鼎新之意，深刻反映出柳宗元“赏罚及时”“天人相分”“经权合一”的
法律观。

第一，继承“赏罚并用”，主张“赏罚及时”。“赏”和“罚”历来被认为
是治国理政的两种重要手段。《申鉴·政体》 中指出：“赏罚，政之
柄也……赏以劝善，罚以惩恶。”《傅子·治体》中指出：“治国有二柄：一
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据《贞观政要·
封建》记载，唐太宗李世民高度重视“赏”和“罚”的作用：“国家大事，惟
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柳宗元对此
表示充分肯定，但旗帜鲜明地反对“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传统做
法。“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这一理论将赏、刑的时间与四季的变化相关
联，认为应在春、夏两季实行奖赏，在秋、冬两季施加刑罚。柳宗元指
出，这一所谓的“至理”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如
果一个人在秋、冬两季做了善事，却要等到来年的春、夏两季方能获
赏，那么做善事的人难免会怠于行善；如果一个人在春、夏两季行不善
之事，也只能等到秋、冬两季受罚，那么这些人就会更加恣意妄为。这
种“缓而慢之”的做法导致“赏”和“罚”无法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也是

“刑措”（即刑罚搁置不用）的理想状态难以实现的原因所在。因此，柳
宗元提出“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的观点，强调无论是

“赏”还是“罚”，都应做到“不越月逾时”，使行善之举及时得到奖赏，不
善之事及时受到惩罚，如此才能使天下之人“从善远罪”，最终达到“刑
措”的治世境界。

第二，驳斥“顺时得天”，阐释“天人相分”。在柳宗元所提倡的“圣
人之道”中，“去大惑”是“立大中”的前提。柳宗元认可战国时期思想
家荀子所提出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指出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化并
无直接联系，“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的表现，“谋人心”要比一味“顺
天时”更加重要。就“刑以秋冬”（又称“秋冬行刑”，中国古代司法中关
于死刑执行的一项制度）而言，其理论基础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提出
的“天人感应”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到“罚
为秋，刑为冬”。明代思想家丘濬亦持此论：“刑者，阴事也。阴道属
义。人君奉天出治，当顺天道肃杀之威，而施刑害杀戮之事。”《唐律疏
议·断狱》“立春后秋分前不决死刑”条更是明确规定：“诸立春以后、秋
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柳宗元对这种“顺天时”的做法予以驳斥，
他认为，受刑者但求一死，却要经历漫长的羁押等待，生活上“饥不得
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当暑热天气来临时更是“痒不得搔，痹不得
摇，痛不得摩”，受尽折磨。这实际上是“逆天时”“惑于道”的做法，是
对“顺时得天”的曲解、对“圣人之道”的歪曲。此外，将刑罚执行与自
然气象相类比的论证也是“惑”的表现。柳宗元认为，雷霆雪霜“特一
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秋、冬两季霜雪虽会使万物凋零，但春、夏两
季也有雷电裂木破石，难道是草木、巨石犯了什么特殊的罪行吗？“苍
苍者焉能与吾事而暇知之哉？”在他看来，这些自然气象并没有惩罚万
物的主观意志，所以这种类比论证实则是牵强附会。

第三，深化“经达权变”，强调“经权合一”。柳宗元指出，“经”与
“权”是后人对治国理政方略的生硬命名，“当”才是对二者最恰当的概
括，而“当”正是“大中之道”的核心要义。他在《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
二书》中提到“圣人所贵乎中者，能时其时也”，意思是说圣人所提倡的

“大中之道”，不是一味地顺应天时，而是将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
能动性结合起来，把握时机、顺势而为。“大中之道（当）”与“经”“权”的
关系是道和器、体和用的关系。

“经达权变”语出《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荀攸、贾诩，
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意思是要根据情况的变化
调整策略，不拘泥于现实。关于“经”和“权”的关系，《公羊传·桓公十
一年》认为，“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柳宗元概括道：“权也者，
达经者也。”“权”是实现“经”的手段，二者“皆仁智之事也”。这里的

“经”指的是常行之法，“权”则指的是变通之法。
在中华法制文明史上，律和例的关系就是反映“经”“权”关系的典

型。清代的基本法典《大清律例》于乾隆五年（1740年）颁布定型，此后
律文基本保持不变，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乾隆十一年
（1746年）确立例文“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原则。清末修律大臣
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律例》中指出：“律者，一成不易者也；例者，因
时制宜者也。”柳宗元基于“经达权变”提出了“经权合一”，认为“经”和

“权”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只有将二者“合之于一而不疑”，方能在“去
大惑”的前提下进一步“立大中”，实现“圣人之道”。

《断刑论》全文论证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刑罚执行的
具体制度上升到治国理政的宏观方略，概念界定精准、论证逻辑严密，
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尤其结尾“古之所以言天
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一句，更是石破天惊、振聋
发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体现出进步的一面。这篇政论所反映
的柳宗元“赏罚及时”“天人相分”“经权合一”的法律观，在中国法制文
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法系基层治理的多元一体规范保障研究
（22JJD820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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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刑是我国古代一项独特的法律制
度，其允许罪犯通过缴纳财物或服劳役
等方式减轻或免除刑罚。“赎刑”一词最
早 出 现 在《尚 书·舜 典》中 ，即“ 金 作 赎
刑”。赎刑在不同朝代的实现方式和适
用 范 围 有 所 差 异 。 这 一 制 度 延 续 数 千
年，直到清末才被正式废除，是我国古代
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赎刑
制度也经历了长期发展与演变。赎刑主
要有三种实现方式，分别是钱赎、役赎和
功赎。钱赎即用财物来抵罪，是最常用
的方式。西周《尚书·吕刑》对墨、劓、剕、

宫、大辟五种刑罚分别规定了详细的赎
免标准，明确墨刑可交纳一百锾铜抵免、
劓刑二百锾、剕刑五百锾、宫刑六百锾、
大辟千锾（“锾”为先秦重量单位，一锾约
六两）。后世朝代也一直沿用钱赎，并不
断 细 化 赎 免 标 准 。 如 隋 朝《开 皇 律》规
定 ，九 品 以 上 官 员 犯 罪 ，笞 十 需 赎 铜 一
斤；杖一百需赎铜十斤；徒刑一年需赎铜
二十斤；流放一千里需赎铜八十斤；死刑
则需赎铜一百二十斤。不过，钱赎并不
只限于铜，各朝各代根据经济情况有所
调整。春秋时期可以用犀甲或盾牌抵免
刑罚；秦汉时期出现用黄金、铜钱、粮食
等混合抵免刑罚的方式；明朝赎物更加
多 样 ，允 许 以 宝 钞、铜 钱、银 子 ，甚 至 马
匹、草料、米粮等抵免刑罚；清朝主要用
银子，但也允许用粮食或牲畜抵免刑罚。

役赎即通过服劳役折抵刑罚，主要
为无力承担巨额赎金的普通百姓设置。

《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明确规定，如
果罪犯无力支付赎金，可以通过服劳役
抵偿，每日折算八钱。唐代建立了系统
的官役折刑制度，允许无力赔偿官府损
失的人，通过服劳役折抵刑罚。明代的
罚役（即刑罚的替代）形式更加多样，包
括屯种、运粮、运灰、炼铁等。清代基本
沿 用 了 明 代 的 做 法 。 罚 役 既 惩 戒 了 罪
犯，也为国家节省了监禁管理的成本。

功赎主要适用于官员及贵族等特权
群体。比如，清代盛行的效力赎罪，犯罪
的官员、贵族等可以通过到军队服役，或
者主持修城、治水等重大工程将功补过，
抵消刑罚。

赎刑的适用范围随朝代更替不断调
整，各朝刑律均有明确规定。周朝时，赎
刑主要适用于疑罪，即犯罪事实存疑、难
以认定的案件。秦汉时期，赎刑的适用
不再局限于“疑罪用赎”的原则。汉武帝
时期曾允许死罪犯人缴纳高额钱财免除
死刑，交得起的自然都是富贵人家。到
了唐代，赎刑的适用对象限于官员及其
亲属、特定群体（老年人、未成年人及残

疾人），以及过失犯罪的人，同时明确规
定谋反等“十恶”重罪不得适用赎刑。唐
代 所 建 立 的 赎 刑 体 系 ，为 后 世 所 沿 用 。
据北宋《册府元龟》记载，后晋天福三年，
晋州发生了一起“王兴哥戏杀案”，王兴
哥系未成年人，在与邻家孩童玩耍时，失
手用砖块击中对方面部，后对方因破伤
风死亡。审案官员认为，王兴哥的行为
属“戏杀”，是过失犯罪，并非宿怨凶杀。
后 晋 高 祖 据 此 下 敕 ，将 王 兴 哥“ 减 死 一
等”，改判征铜一百斤赎刑，彰显了赎刑
制度的仁恤精神。

明 清 时 期 ，赎 刑 的 适 用 发 生 了 转
变。明代创立律赎与例赎双轨制：律赎
以《大明律》为依据，标准明确固定；例赎
则以条例为补充，更为灵活，普通军民所
犯大多数罪行均可适用纳赎。清初进一
步 将 赎 刑 细 分 为 纳 赎 、收 赎 、赎 罪 等 类
型，分别适用于官员、老幼废疾等特定群
体以及过失犯罪者、官员亲属，此外还有
律例之外的捐赎制度。清末，罚金与赎
刑并行。罚金作为主刑普遍适用，不同
主体的罚金数额一致；而赎刑的适用则
具有身份上的明显差异。后来，罚金刑
全面取代赎刑，这一古老制度正式退出
历史舞台。

总的来看，赎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了肉刑的残酷性，体现了一定的人道关
怀。同时，它有效缓解了刑罚“执行难”
的问题，节约了司法成本。例如，流刑需
要长途押送犯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允
许符合条件者纳赎，则会大大减轻这种
负担。同时，对部分案件采用纳赎或罚
役，有助于缓解监狱的监管压力。古代
赎刑的核心在于，通过经济或劳动手段
替代刑罚执行，既贯彻了慎刑、仁恤的传
统法律思想，又兼顾了社会治理的实际
效果。这一思路与现代刑罚轻缓化趋势
相通，对今天的犯罪治理仍具借鉴意义。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罚金刑是一种
重 要 的 财 产 刑 。 合 理 借 鉴 古 代 钱 赎 制
度，构建易科罚金和罚金易科制度，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易科罚金，是指对符
合条件的罪犯，可以以缴纳罚金替代短
期自由刑的执行。罚金虽具备赎刑的功
能属性，但不可因此否定其刑罚性质，它
和自由刑同属于我国法定刑罚种类。虽
然惩罚功能不同，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相互替代。通过罚金替代短期自由刑，
既能体现刑罚的惩罚性，也有助于违法
者顺利回归社会，并减轻监狱羁押管理
的负担。在构建相关制度时，可适当参
考古代钱赎制度的实践经验，明确限定
适用条件。比如，将适用范围限于特定
群体，主要包括老年人、未成年人、怀孕
妇女、残疾人及身患重病的人；要求罪犯
认罪态度良好，具备自首、如实坦白与供
述罪行等情节；要充分听取被害人意见，
尊重被害人的选择权等。这样才能在体
现 司 法 宽 容 的 同 时 ，避 免 出 现“ 以 钱 买
刑”的负面效应。

与易科罚金相反，罚金易科则是指
当罪犯确实无力缴纳罚金时，允许其通
过其他方式折抵，如公益劳动、短期自由
刑等。这一制度能够有效避免罚金刑执
行不能的问题，确保刑罚落实到位。但
这一制度必须以法院穷尽所有途径仍不
能执行罚金刑为前提。国外已有类似做
法，比如德国的罚金刑在易科之前，必须
经 过 催 讨 、警 告、强 制 缴 纳 等 一 系 列 程
序。我国可以结合古代役赎制度的经验，
探索以社区服务、公益劳动等方式替代罚
金刑的执行。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赎刑的
适用存在鲜明的个体身份差异。比如，明
清律例对官员、平民、老幼废疾等群体设
定不同的赎金标准。这种做法虽然带有
特权色彩，但也蕴含对个体差异的考量。
在现代法治语境下，更应坚守司法平等与
个案公正，探索易科罚金和罚金易科等
多元机制，推动刑罚执行更加人性化、精
细化，实现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华东政
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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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

在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 F26 房
址的一面破损泥墙上，一块墨书题记格
外醒目，它就是 《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
四时月令五十条》（下称 《四时月令诏
条》）。悬泉置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
莫高镇悬泉置村东南 1.5 公里处的戈壁滩
上，“置”是汉代的官方驿置，设立于
汉武帝时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
站点，承担邮驿传递、官使接待与物资
转运职能，负责传递长安与西域间的官
方 文 书 ， 接 待 中 西 往 来 的 商 贾 使 臣 。
1990 年至 1992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对该遗址进行全面清理发掘时，发现
了 这 块 向 下 倒 塌 、 支 离 破 碎 的 泥 墙 题

记 ， 经 文 物 保 护 专 家 拼 合 修 复 后 得 以
还原。

《四时月令诏条》全文 101 行，约 1600
字，字体为隶书，行与行之间以朱色（赭
色）界 栏 分 隔 ，四 周 画 有 较 宽 的 墨 线 界
栏，修复后通长 222 厘米、宽 48 厘米，1992
年 被 国 家 文 物 局 专 家 组 定 为 国 宝 级 文
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时
令生态保护专项法律文书。

《四时月令诏条》 是在汉平帝元始
五年 （公元 5 年） 五月甲子朔丁丑 （5 月
14 日） 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的名义
颁 布 的 ， 内 容 涵 盖 保 护 林 木 、 动 物 、
水、土等各方面，要求人们遵循自然时

序，并依据时令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
《四时月令诏条》由三部分组成：题记开
头说明朝廷下达诏令的缘由“太皇太后
诏曰：往者阴阳不调，风雨不时……”表
明颁布此诏的目的在于让人们的生产生
活遵循自然时序。随后将一年四季十二
月的宜忌逐条列出，上半部分写着“法
条”，下半部分对“法条”作出进一步
解释，壁书左下角外侧用醒目的大字写
着：“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
十条”，这样，途经驿站的每个人都能清
楚地看到这部“环保法”，壁书广而告之
和警示的作用由此凸显。

《四时月令诏条》的颁布实施和执行
力度都很大，其保护生态环境的实际成
效毋庸置疑。首先，它将农时耕作规范
上升为国家法律，体现国家意志。其次，
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诏令”部分的法
律条文并不是“月令”的全文，而是摘录
了“ 月 令 ”中 与 人 民 生 产 劳 动 有 关 的 内
容。同时，“诏令”部分除了规定的 50 条，
还增加了更加直观详细的解释性内容，
并以“谓”的形式呈现，使得许多条目具

备十分具体的可操作性。比如，孟春规
定了“毋杀胎”诏令，解释：“谓禽兽六畜
怀妊有胎者也，尽十二月常禁”，不仅规
定了禁止杀害怀胎的动物，而且详细规
定了禁止杀害怀胎动物的时间，即“从正
月到十二月都不可杀害”。再次，它并不
是专门制定给敦煌地区的，而是敦煌地
区接收后，书写在泥墙上，便于人们阅读
知悉，显示出壁书的公示性质。

《四时月令诏条》体现了“以时禁发”
“用养结合”的生态保护理念，即在遵循
自然时序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这种思想在 2000 多年后
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

《四时月令诏条》又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
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法律文书，它确立了
以“四时”为基础的自然时序体系，把人
们的各种活动限定在自然时序之中，体
现了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环境的尊
重和保护，也为当下的
生产生活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和启示。
（文字整理：王渊）

《四时月令诏条》：丝绸之路上的法律印记

《四时月令诏条》泥墙墨书，悬泉置遗址 F26房址出土，现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

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法律与道
德 伦 理 相 伴 相 随 ，法 甚 至 被 作 为 实 现

“礼”之道德要求的工具，形成礼法合一
的核心特质，即“出礼则入刑”。多数情
况下，礼与法的要求是一致的，比如谋
逆、不孝等行为，既是对礼的违背，也为
法律所严禁。但在部分情形下，礼与法
会产生张力，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惑，典
型的如子报父仇、饥馑致盗等。因饥馑
而盗窃的行为，即因遭遇严重饥荒、生
存难以为继，被迫实施盗窃（多为盗取
粮食）的行为。这类行为一般仅涉及个
人善恶及品格，但在特定条件下亦可能
引发礼与法的冲突。

盗窃在历代均被规定为犯罪，但若
是出于“孝”的动机而实施盗窃，便会引
发礼法之争。甘肃敦煌出土的唐代法
律文书伯 3813 号《文明判集》残卷中，记
载了一起秦鸾盗窃案。秦鸾因母亲患
病 ，家 贫 无 依 而 去 偷 盗 ，后 被 抓 捕 归
案。司法官在裁判时，虽考虑其系为母
盗窃，体现了做儿子的孝道，但依据唐
律，偷盗须依据赃物价值予以处罚。如
果对此行为不加惩处，人们就会竞相效
仿，以孝道的名义去违法犯罪，司法官
最终决定对秦鸾依法惩处。

宋 代 亦 有 因 饥 馑 盗 窃 之 案 ，当 时
《宋刑统》加重对贼盗罪的惩罚，不同于
《唐律》对普通盗窃按赃值分等处以笞、
杖、徒、流刑，宋朝对赃满三匹以上者，
处以死刑，对于持杖抢劫者，无论是否
得赃 ，均处以死刑 。《宋史·刑法志》记
载，因逢灾荒年，常有人手持棍棒闯入
大户，抢劫粮仓，依据宋律应处以死刑，

但此类案件常常具狱上奏，经中央刑部
复核后予以酌情减罚。宋真宗时，蔡州
三百余灾民因抢劫粮食获罪，论法皆应
处以死刑。时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
怜悯灾民处境，反复商议后，仅对为首
者处以脊杖刑，其他参与者论以普通杖
罪。宋真宗听闻该案的处理结果后，下
诏予以褒赞，并遣派使者前往当地巡视
了解，并颁发谕旨：百姓因遇灾荒食不
果 腹 ，不 得 已 抢 取 大 户 的 存 粮 以 求 活
命 ，不 应 依 据 盗 法 从 重 惩 治 。 天 圣 初
年，有地方官奏报，有人因饥馑盗劫米
而伤主，宋仁宗称：出于饥馑而盗劫米
粮 其 情 可 矜 ，但 因 而 伤 害 主 人 确 有 罪
过；尽管如此，饥民实属无知，不过是因
食 粮 不 足 所 迫 ，可 予 以 宽 恕 。 天 圣 三
年，陕西遭遇旱灾，类似案件屡屡发生，
宋仁宗故颁发诏书：百姓因饥馑盗窃粮
仓，只要未伤及主人皆可宽免死罪，处
以刺配之刑，非首谋者再减一等。自此
之后，各地百姓因饥馑盗窃，多获得罪
刑矜减，很多人得以存活。

对此宽仁之政，宋朝部分官员不以
为然，认为因饥馑宽免盗贼是“小仁”，
反而会破坏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时
任大理评事的司马光上奏谏言：贫困百
姓因饥馑偷盗粮食、钱财，多凭朝廷敕
令得到宽免，这种做法并不恰当。他援
引《周礼》中记载的荒政对策，提出灾荒
之年应减轻税赋，减缓刑罚，去除不必
要的禁令，让百姓得以谋生，利好于良
善 百 姓 。 唯 独 对 于 盗 贼 ，不 仅 不 应 宽
免，反而需要严厉惩处。因为，灾荒之
年盗贼本就容易滋生，若任其横行，必

然会残害良善百姓。唯有对这些罪犯
从严追捕，依法处以死刑或流刑，才能
恢复社会安定。若朝廷颁发敕令明确
予以减免刑罚，无异于变相怂恿百姓盗
劫，只会让社会秩序更加紊乱。对于缺
衣少食的百姓，恰当的做法是减轻税赋
徭役，开仓放粮，使其免于饥饿，而不是
宽纵他们劫夺粮食。否则，这样看似宽
仁 的 法 令 ，最 终 只 会 导 致 更 严 重 的 后
果，本意是救人，但可能导致更多人死
亡。北宋天圣年间刑部尚书杨安国也
持类似观点：对于无心过误之犯罪，或
者迫不得已的盗窃行为，特别是在灾荒
之年，可适用缓刑，或者予以赦免，以体
现对穷苦百姓难以为生的怜悯。但对
于持凶器抢劫粮仓者，若不分轻重一律
予以宽免，恐怕不足以威慑犯罪者。但
面对反对意见，宅心仁厚的宋仁宗不以
为然，他称天下百姓皆是其子民，灾荒
之年州县官员不能及时赈灾，百姓为求
生盗窃粮食实属本能，若依国法捕而杀
之，则过于严苛。

宋仁宗出于仁义之心宽免因饥盗
窃者，初衷令人钦佩。而司马光、杨安
国维护法律权威与社会秩序之议，亦不
无道理。无论是出于“礼”之孝道偷窃，
还 是 出 于“ 生 ”之 本 能 劫 夺 ，均 涉 及 道
德、人情与法律的复杂关系。而且，在
古人看来，人命关天，使人的生命得以
延续即是最大的天理，而法律不外乎天
理 和 人 情 ，故 法 律 的 实 施 必 须 有 所 节
制，不可一味严苛。

类似饥馑致盗的罪刑争论，国外亦
有。在梅纳尔盗窃案中，犯罪者梅纳尔

是一位失业的、年轻无助的母亲，其在
抚育年仅两岁的幼儿过程中，因饥饿盗
走 面 包 店 里 的 面 包 ，在 法 律 上 确 实 有
罪，但法官在裁判中指出，一个秩序良
好的社会，一位母亲竟然在没有任何过
错的情况下难以糊口，对于此种境况，
法官可以，也应当人道地解释不灵活的
法律规定，当人们在无法抵御的饥饿驱
使下行动的时候，其责任应得到豁免。

不难发现，古今中外，尽管法律及
司法制度存在差异，但人们对良法善治
的期待从未改变，法律秩序需要维持，
但更应顾及天理和人情。饥馑致盗，无
论是为侍奉母亲，还是为抚育幼儿，抑
或 是 出 于 求 生 的 本 能 ，既 关 涉 伦 理 道
德，又源自人之常情。正如刑法学界所
讨论的，只要是普通人道德上能够接受
的，那就应该采取消极道德主义原则，
可以将动机、情节作为出罪的理由，无
论 是 刑 罚 的 减 缓 ，还 是 赦 免 ，均 属 正
当 。 当 然 ，由 满 足 最 低 生 存 需 要 的 盗
窃，发展至抢夺，甚至持械伤人，就不能
无原则地宽免，否则法律的威慑力荡然
无存，社会秩序也会愈加紊乱。

关于饥馑致盗是否应予以处罚，或者
处以重刑，显然没有标准答案。而这类
讨论也在提醒司法者，刑法的适用绝非
教条地简单套用法条，而是需要基于特
定的情境，对法律、道德与人情反复权衡，
在个体的基本权利与社会秩序间寻求平
衡，最终作出更公正、
更得民心的裁断。

（作者单位：西北
工业大学法学系）

饥馑盗粮案里的礼法平衡——

悯其情却不弛其禁
韩伟


